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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基本原则



一、分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基本原则

前提：牢牢记住改革最终目标

1.促进农业节水。通过水权制度、价格杠杆、节奖超罚等约束

激励机制，加强农业用水管理。（强农业用水监管）

2.确保灌排工程良性运行。通过建立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和补贴

机制，解决灌排工程运行维护经费。（补工程运维短板）



一、分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基本原则

（一）节水优先，全面覆盖。从全面贯彻落实“节水优先”

的高度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通过改革将“节水优

先”的要求贯彻落实到所有灌排工程和全部灌溉面积。

（二）分类推进，突出重点。结合工程类型和特点分类推进

改革，重点抓好大中型灌区和地下水超采区井灌区改革。

在改革措施中以水价机制和补贴机制为重点突破口，补灌

排工程良性运行的“短板”，加强农业用水监管。



一、分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基本原则

（三）因地制宜，问题导向。各地要结合当地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

平、工程条件、种植结构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改革具体目标和措施。

改革应以灌排工程运行管理和农业用水管理存在的问题为导向，抓住

主要矛盾，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关键问题，注重改革实效。

（四）综合施策，两手发力。统筹推进灌排工程建设和机制体制改革，

统筹推进骨干工程改革和田间工程改革，统筹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农

业水价改革要协同运用价格杠杆和补贴激励措施，政府与市场两手协

同发力，将农业水价调整和农业灌溉补贴作为一项完整的措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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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主要措施

（一）大中型灌区

1、配套完善量测水设施，实现农业供水计量。大中型灌区根据灌区用水

总量控制、分水配水、按方收费等需要，合理配置量测水设施。在灌

区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分界断面（一般是斗口）设置量测水设施，实

现供水、用水交接计量，并以供水量作为向用水主体收取水费的依据。

2、明确灌区农业用水控制总量，开展灌区水量确权分配。大中型灌区要

明确农业用水总量，按相关规定办理取水许可，并将灌溉用水量逐级

确权分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等用水主体。



二、分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主要措施

（一）大中型灌区

3、结合实际调整农业供水价格。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水价原则上应达到

工程运行定价成本（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8号令《政府制定价

格成本监审办法》，有专项资金来源予以补偿的费用不计入定价成

本）。对于供水价格不到位且具备调价条件的，应在成本核算和监审

（调查）基础上调价。

4、实施农业灌溉精准补贴。在充分挖掘调价空间基础上，对于农业供水

价格难以调整到位的，应建立工程运行维护补贴机制，缺口部分按属

地原则由财政补助解决，确保工程良性运行。



二、分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主要措施

（一）大中型灌区

5、加强末级渠系运行管理指导。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斗口以下）用水

管理、工程管护原则上由群管组织负责。末级渠系水价鼓励由群管组

织内部协商确定，也可执行政府指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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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型灌区

1、加强用水管理。水源工程属于国有的小型灌区应办理取水许可并实行

供水计量水利部门监管职责） ；群管组织拥有的小型水源工程供水计

量和水量分配由该组织自主决定。

2、开展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小型灌溉工程所有权和使用权，落实工

程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

3、规范水费收取。小型灌区水费标准鼓励由群管组织内部协商确定，也

可执行政府指导价。

4、开展工程运行维护补贴。小型灌溉工程运行维护费用原则上由管护主

体承担，政府可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工程管护主体给予适当补贴。



二、分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主要措施

（三）井灌区

1、实现供水计量。配套机井量测水设施，或明确以电折水标准，对用水户

按水量收费。

2、实施用水总量控制和水量分配。取水单位要按规定办理机井取水许可

（水利部门监管职责），明确用水控制总量，并将用水限额分配至用水户。

3、开展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小型灌溉工程所有权和使用权，落实工程

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

4、规范水费收取。小型灌区水费标准鼓励由群管组织内部协商确定，也可

执行政府指导价。

5、开展工程运行维护补贴。小型灌溉工程运行维护费用原则上由管护主体

承担，政府可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工程管护主体给予适当补贴。

6、建立节水激励机制。地下水资源紧缺地区对限额内节水的用水户以节水

量为依据进行奖励，对超限额用水实施累进加价。



三、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措施缺乏针对性，没抓住改革重点或回避改革难点。

将农业水价改革等同于提高水价，没能将水价改革与财政补贴统筹

推进。

认为水价低必定造成农业用水浪费，过分夸大价格杠杆作用。

将“用水补贴”和“节水奖励”的作用和操作方式混淆。

将“农业用水精准补贴” 等同于直接补贴用水户。

部分地区精准补贴只是针对群管工程，没将骨干工程纳入补贴方案。

三、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欢迎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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